《市科技局关于印发<沈阳市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配套科技专项实施细则>的通知》政策解读

一、细则形成的背景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在一定时限内完成的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是推动国家科技重大战略的主要举措。沈阳市从国家战略出发，鼓励企业参与国家布局，支持我市企业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参与全球化竞争，设立沈阳市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配套科技专项。

二、出台的目的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新发展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若干政策措施》,支持沈阳市企业牵头或参与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课题，加快突破制约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卡脖子”核心关键技术，按照国家要求给予政策和资金配套。
三、主要举措
1.实施原则。

依据《关于新发展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若干政策措施》文件要求，市、区两级财政共同支持实施。
2.实施重点。

本专项围绕集成电路制造产业方向，对新申请并获得国家立项批复的项目及课题，给予市级科技研发资金支持，包含材料、零部件、整机设备、制造系统、设计等集成电路产业链方向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3.实施路径。

申报企业提出政策资金需求，并提供相关要件，市科技局、财政局组织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和调研，提出配套资金安排意见，按照市科技计划立项审批程序下达拨付资金。

4.实施主体。

牵头承担或参与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一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专项项目或课题的在沈企业。
5.支持政策。
按照重大专项地方配套比例要求，采取后补助的方式，根据项目国拨经费拨付到位的本地企业实际可使用的资金数额，给予不超过50%的沈阳市地方配套支持。配套资金由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列支。涉企补助资金由市、区县（市）按照1:1比例承担，由市财政局统一下达。
